
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

限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的核查意见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重组管理办法》”）的

规定，上市公司在 12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、出售的，以其

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。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编制并披露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

的资产交易行为，无须纳入累计计算的范围，但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情形除外。

交易标的资产属于同一交易方所有或者控制，或者属于相同或者相近的业务范围， 

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下，可以认定为同一或者相关资产。 

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莱士”或“公司”）拟拟

发行股份购买基立福持有的 GDS 全部或部分股权以及天诚德国股东持有的天诚

德国 100%股权。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上海莱士本次交易的

独立财务顾问，现就上海莱士本次交易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的情况进行

了核查，核查意见如下： 

1、参与投资广东创吉八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5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（临时）会议，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参与投资广东创吉八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的议案》，同意

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300 万元参与投资广东创吉八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。本次对外投资公司旨在更好抓住医药健康市场的发展机遇，充分利用专业

机构的经验和资源，探索适应分级诊疗制度下的“共享医疗”模式，公司作为有

限合伙人，将以出资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。 

本次对外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，根据《公司章程》、公司《风险投

资管理制度》，本次交易事项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

审议。本次对外投资属于非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

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2、收购兴平市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 20%股权 

根据公司与自然人杨波签署的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杨波同意按照股权转让协

议约定的条件将其持有的兴平市莱士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兴平莱士”）



20%股权以人民币 300.00 万元的交易总价转让给上海莱士，上海莱士同意按照股

权转让协议书约定的条件受让该等股权，股权转让后，兴平莱士将成为上海莱士

的全资子公司。前述事项已于 2018 年 8 月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。 

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

市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、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

制度》的相关规定，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总经理权限范围内事项，该交易已经上海

莱士总经理批准及兴平莱士股东决定批准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。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之规定，本

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除上述交易外，上市公司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其他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。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上海莱士在本次交易前十二个月，除上述所

涉交易外，未发生其他重大资产交易，上述交易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。上述

资产交易与本次交易相互独立，不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，因此无需纳入本次交易

相关指标的累计计算范围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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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顾问主办人：_______________     ______________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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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

